
版號：253LQ06102026表53-3-0(113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扣繳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1396467 2161331701204891045223020567803 4512651041759

第2分位 1396467 36032580071619722529672146710020 16831853444610

第3分位 1396467 4055788901561243437756135017214176 61361769638593

第4分位 1396467 1008103863383132154821060284783928365 1493330922026688

第5分位 1396467 81493024398512303987454424814764223282988 102050757135308226

合    計 6982335 1013951008812317834071613288319985757343352 125254692171459875

一、說明：（一）申報扣繳欄為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扣繳稅額。
　　　　　（二）歸戶扣繳欄為歸戶所得之扣繳稅額。
　　　　　（三）核定扣繳欄係依下列原則產生：
　　　　　　 1.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或等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小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
　　　　　　　　(1) 申報扣繳稅額大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扣繳稅額小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歸戶扣繳。
　　　　　（四）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五）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53LQ06102026表53-3-0(113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扣繳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扣繳 歸戶扣繳 核定扣繳

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 申報扣繳大於歸
戶扣繳萬元以上

件數

分位別

第1分位 318859549655 1057760 1041759 1051844 512

第2分位 32794209111799 3465111 3444610 3477552 794

第3分位 37175383175284 9665507 9638593 9696019 1291

第4分位 568237705025178 22108541 22026688 22221526 2219

第5分位 191770257749601830 137272144 135308226 137731175 7236

合    計 350447403577634747 173569063 171459875 174178115 12052

一、說明：（一）申報扣繳欄為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扣繳稅額。
　　　　　（二）歸戶扣繳欄為歸戶所得之扣繳稅額。
　　　　　（三）核定扣繳欄係依下列原則產生：
　　　　　　 1.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或等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小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時
　　　　　　　　(1) 申報扣繳稅額大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申報扣繳。
　　　　　　　　(2) 申報扣繳稅額小於歸戶扣繳稅額則核定扣繳等於歸戶扣繳。
　　　　　（四）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五）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